
- 1 -

六盘水市钟山经济开发区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

整案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（重整阶段）

2025 年 1 月 10 日，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黔 02

破 2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债权人刘万红对六盘水市钟山经济开发

区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鼎业公司”）的破产清算申

请，并同日指定贵州真知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。2025 年 5月 16 日，

鼎业公司破产清算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成功召开。2025 年 11

月 3 日，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黔 02 破 2 号之一民事

裁定书，裁定自 2025 年 11 月 3 日对鼎业公司进行重整。2026 年 2

月 2日，鼎业公司转入重整程序后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六盘水市红

桥新区红桥中路 22号盛世新天汇 1栋（澜铂酒店会议室）以“线下+

线上”方式进行，本次会议由管理人主持召开。

本次会议应到债权人 788 家，实到债权人 484 家，到会债权人代

表的无财产担保债权金额 2,427,855,219.54 元。 经六盘水市中院

（2025）黔 02 破 2 号之三决定书确认，国家税务总局六盘水市钟山

区税务局在本次会议享有临时表决权金额为 59,357,480.57 元。会

后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重庆分行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六盘水分行以表决结论须提交上级审查的周期较长等理由申请延

期表决。截至 2026 年 5月 12 日，管理人在表决期限内收到表决意见

484 份。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四条、第八十

四条等规定，对鼎业公司转入破产重整程序后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达

成的决议等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表决通过《非现场会议及线上表决方案》

在表决期限内，管理人通过线上及线下渠道收到有表决权的债权

人提交的表决意见 484 份，其中同意票 480 张，反对票 4张，其余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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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人未参会发表意见。经统计，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家数占出席会议的

有表决权人数的 99.17%；表决同意的债权人代表债权金额为

2,427,616,843.10 元，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94.641%%，该表决

事项通过。

二、表决通过《公示方案》

在表决期限内，管理人通过线上及线下渠道收到有表决权的债权

人提交的表决意见 484 份，其中同意票 478 张，反对票 6张，其余债

权人未参会发表意见。经统计，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家数占出席会议的

有表决权人数的 98.76%；表决同意的债权人代表债权金额为

2,352,421,377.14 元，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91.71%，该表决事

项通过。

三、本次表决未通过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四条、

第八十六条等规定，重整计划草案须依照债权分类进行分组表决，由

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，并且其所

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，即为该组通过重整

计划草案，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，重整计划即为通过。

本次分组表决因税收债权组和担保债权组投反对票，《重整计划

（草案）》未获得通过，表决情况如下：

1.购房及普通债权组：表决期限内，管理人通过线上及线下渠道

收到该表决组的同意票 437 家，反对票 8 家。经统计，表决同意的债

权人家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人数的 98.20%；表决同意的债权人

代表债权金额为 2,291,006,098.36 元，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85.36%，

该组表决通过。

2.职工债权组：表决期限内，管理人通过线上及线下渠道收到该

表决组的同意票 38 家，反对票 0 家。经统计，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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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人数的 100%；表决同意的债权人代表债权

金额为 9,360,481.41 元，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%，该组表决通过。

3.出资人组：表决期限内，管理人收到该表决组的同意票 1 家，

反对票 0 家。经统计，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家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

人数的 100%；表决同意的债权人代表债权金额为 9,360,481.41 元，

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%，该组表决通过。

4.担保债权组（含建设工程优先债权）：表决期限内，管理人收

到该表决组的同意票 0 家，反对票 1家。经统计，表决同意的债权人

家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人数的 0%；表决同意的债权人代表债权

金额为 0 元，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0%，该组表决未通过。

5.税收债权组：表决期限内，管理人收到该表决组的同意票 0 家，

反对票 1 家。经统计，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家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

人数的 0%；表决同意的债权人代表债权金额为 0 元，占该组债权总

额的 0%，该组表决未通过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条等规定，分表决

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，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

草案的表决组协商，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。下一步，管

理人将在协商的结果不损害其他表决组利益的前提下，继续与未通过

表决重整计划草案的税收债权组和担保债权组进行沟通协商，争取其

再次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。

特此公告！

六盘水市钟山经济开发区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

2026 年 5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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